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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目的

本导则为医疗、工业、农业、研究和教学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包括废旧放

射源）的处置前管理提供指导。

1.2 范围

（1）本导则适用于医疗、工业（不含核设施、铀矿冶和伴生天然放射性矿

产资源的开采加工）、农业、研究和教学中所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包括废旧放射

源）的处置前管理，包括预处理、处理、整备、运输和贮存等步骤。附录Ⅰ给出

了这些应用中使用的典型放射性物质及其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2）本导则考虑了含有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放射性废物管理中与辐射安全

相关的问题。

（3）本导则不适用于被豁免的含放射性物质的消费品（如烟雾探测器等）

的用户，但这类消费品被收集起来集中处理时，则适用本导则。

2 总体要求

2.1 一般要求

2.1.1 放射性废物管理应以安全为目的，处置为核心。

2.1.2 应通过废物的产生控制、再循环与再利用、清洁解控、优化废物处理

工艺和强化管理等措施，经过代价利益分析，使最终放射性固体废物产生量（体

积和活度）可合理达到尽量低。

2.1.3在处理过程中避免或减少二次废物的产生，在选择废物处理工艺时应

考虑二次废物（放射性和非放射性）的后续处理。

2.1.4处理和整备后所形成的废物体应符合后续搬运、处理、运输和贮存要

求，并满足处置接收准则，以增强安全性，消除或减少放射性、物理、化学和生

物等相关风险。产生的气态和液态流出物应满足排放要求。

2.1.5应考虑放射性废物管理各步骤间的相互关系，避免不恰当的处理对后

续步骤产生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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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具体要求

2.2.1放射性废物产生单位应完成废物的产生控制、分类收集、表征、预处

理、处理和整备。

2.2.2放射性废物产生单位可以委托有资质或有能力的单位进行废物处置前

管理，如废物的处理、整备和贮存。

2.2.3放射性废物产生单位应及时将废物送交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或处

置场，并满足其接收准则要求。

2.2.4放射性废物产生和管理单位应提供足够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用于放射性

废物管理。

2.2.5从事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工作人员应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并接受

专业操作技术培训。

2.2.6应制订辐射防护与安全管理文件，使工作人员和公众辐射剂量在规定

限值以下，并保持合理可行尽量低的水平。应对场所进行辐射监测和个人剂量监

测。应考虑事故工况下的人员辐射剂量控制。对拟移出放射性工作场所控制区的

设备和用品，监测后满足 GB18871-2002附录 B2.2要求的，才能移出。

2.2.7放射性废物处理应确保正常运行工况下的安全，采取措施防止事件或

事故的发生，制定缓解事故后果的措施。放射性废物产生单位和管理单位应根据

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和潜在的风险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并开展适当的应急演练。

2.2.8放射性废物产生和管理单位应建立安保措施，确保废物具有可靠的安

全保障。

2.2.9 Ⅰ、Ⅱ、Ⅲ类废旧放射源应返回生产单位或原出口国，确实无法交回生

产单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的，送交有相应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

Ⅳ、Ⅴ类废旧放射源进行包装整备后送交有相应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

贮存。

2.2.10应依据相关规定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安全分析材料中对废物管理进

行安全评价。

2.2.11放射性废物产生和管理单位应培育核安全文化，保持良好的核安全文

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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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射性废物的处置前管理

3.1 放射性废物最小化

3.1.1应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产生放射性废物，包括采取适当的设计和

运行管理，尽可能使用短半衰期放射性核素和减少放射性物质的使用量，尽量考

虑放射性物质和设备的再循环和再利用，对放射性物质的采购进行控制和优化。

3.1.2为了减少潜在的放射性废物产生和污染扩散，无关物料（例如设备包

装）不应带入放射性工作场所。应对放射性废物进行分类收集、暂存，避免交叉

污染。

3.1.3鼓励进行再循环和再利用，但应对再循环和再利用的安全性进行评价。

3.1.4流出物排放、清洁解控、再循环和再利用应满足管理部门确定的要求

和标准，同时应考虑其非放射性危害。

3.1.5为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放射性废物产生单位还应满足下列规定：

（1）对放射性废物的收集、分类、包装和搬运制定详细的控制措施。

（2）在废物产生地对废物进行恰当的分类（包括对物料进行清洁解控）。

（3）保证放射性气体和液体废物收集和处理系统有效运行。

（4）采取预防措施避免物料、设备以及建筑表面的污染，以减少去污需求。

（5）计划和执行定期表面污染监测和设备维护时应考虑防止污染扩散措施。

（6）建立并保持完善的记录管理系统，从而可以定期评估减少放射性废物

产生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

3.1.6应避免放射性废物与有毒有害的危险物料的混合，废旧放射源应单独

收集存放，不得混在一般放射性废物中。

3.2 放射性废物的表征和分类

3.2.1表征可以为废物处理过程控制提供废物特性相关信息，确定废物体或

废物包是否满足处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接收准则。应在产生源头对废物进行

表征和分类。应记录表征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并存档。

3.2.2废物的表征内容包括：

（1）放射性特性（如半衰期、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总活度、剂量率、

释热量）；

（2）尺寸、重量和可压缩性等物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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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成、含水量、溶解性、腐蚀性、可燃性、释气性和化学毒性等化学

特性；

（4）生物危害等生物特性。

3.2.3应根据放射性废物的类型、形态和来源，确定不同废物流表征的要求、

方法和结果。

3.2.4应对废物的表征方法和过程进行控制，保证表征数据的可信度。

3.2.5一般应将含短半衰期核素废物同含有长半衰期核素废物分开。应关注

废物中的长半衰期核素，在初期进行短半衰期核素废物表征时这些长半衰期核素

可能无法检测到。

3.2.6放射性废物可能包含不同类型的射线（α、β、γ等）、不同半衰期的核

素，废物体的物理、机械、化学和生物特性也可能不同。

3.2.7放射性废物集中管理设施应验证废物产生单位提供的废物特性，以便

选择恰当的处理和整备技术。应保持废物特性记录的更新。

3.2.8为了确保放射性废物管理各步骤之间的协同，在制定分类方案时应考

虑后续搬运、处理、运输、贮存和处置步骤的接收准则。

3.2.9 经过处理的废物应再次表征，为后续管理步骤提供所需的数据。

3.3 放射性废物的预处理

3.3.1放射性废物预处理包括收集、分拣、化学调制和去污等操作，其目标

是分类收集，防止混杂和调整废物的性质，为后续的处理、整备或处置提供条件。

3.3.2放射性废物的收集和分拣应依据所确定的废物管理策略、可利用的废

物管理设施或废物管理设施的接收准则进行。

3.3.3 分拣的目的是减小放射性废物的体积或降低后续废物管理步骤的成本、

复杂性和风险。放射性废物产生单位应建立制度，确保分拣后的废物在分开的、

适当的和有正确标识和标记的废物容器内保存。

3.3.4放射性废物的分拣应根据分类方案进行，以便安全和充分地完成后续

的处置前管理步骤。

3.3.5应将活度较高的废物分拣出来，这有利于物料的再循环再利用，或当

物料放射性污染程度低于清洁解控水平时按相关流程进行清洁解控。

3.3.6放射性废物收集和分拣过程中使用的容器应与所容纳的废物在物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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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性质上相容，并且保证对废物的充分包容。应提供使工作人员免受化学、生

物和物理危害或其他危害（例如被污染的尖锐物体伤害）的保护。容器所使用的

材料应足够牢固，必要时（例如对于生物放射性废物）应使用双层包装材料或适

当的外层容器。

3.3.7放射性固体废物收集容器应内衬可以密封的结实塑料袋（通过塑料胶

带密封或射频焊机热封）。

3.3.8针头和其他尖锐物品应分开收集，存放在坚硬、防刺穿的容器中（如

金属容器），并明确标识“尖锐物品”。

3.3.9湿固体废物和液体废物应收集在与废物化学特性和放射性特征相适应

的容器内。容器应满足盛放、搬运和贮存要求，一般采用双层包装。

3.3.10不用的放射源应在其屏蔽容器内保存。当屏蔽容器被污染时，应进行

去污或外加包装以避免污染扩散。

3.3.11容器应进行标识，配置到预计将产生放射性废物的工作场所。应考虑

废物容器的安全操作以及废物容器在后续废物管理步骤中的使用问题。废物收集

容器应进行污染检测，使用前应去除非固定表面污染。

3.3.12应记录每个废物暂存容器的以下信息：

（1）编号；

（2）所含放射性核素；

（3）测量（或估算）的活度和日期；

（4）来源（例如房间和实验室）；

（5）表面剂量率和测量日期；

（6）非放射性危害，例如化学危害和感染危害；

（7）废物数量（重量或体积）；

（8）负责人。

3.3.13放射性废物的分拣应考虑下述主要因素：

（1）所含放射性核素的种类及其活度；

（2）所含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

（3）废物的物理和化学形态，例如可燃或不可燃、可压缩或不可压缩、含

水废物、有机废物、均匀或非均匀废物（例如包括污泥或悬浮固体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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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放射性危害（例如毒性、致病性、传染性、遗传毒性、生物危害、

药物危害或组合危害）；

（5）进一步的处理、整备、贮存或处置活动。

3.3.14在实施去污作业前应评估以下内容：

（1）是否存在可移除层；

（2）表面污染的范围和性质；

（3）预计产生的放射性废物数量、活度和特性；

（4）所用去污方法的潜在危害。

3.3.15废物管理单位应系统地收集和记录与废物管理下一环节有关的信息。

在放射性废物包装容器送交废物管理的下一个环节之前，应进行必要的放射性监

测和去污。

3.4 放射性废物的处理

3.4.1放射性废物处理的目标是降低废物的放射性水平或危害、减小需要处

置废物的体积。

3.4.2放射性废物处理包括减小废物体积（如焚烧、压实、切割、解体等）、

去除放射性核素（如蒸发浓缩、离子交换、过滤、反渗透、超滤、离心等）和改

变废物的状态或组成（如沉淀、絮凝、化学氧化或热氧化、固化等）等方法。

3.4.3应根据废物特性选择适合的方法，必须考虑处置前管理的总体工艺过

程，从而确定废物处理的程度，同时应考虑待处理放射性废物的数量、活度和物

理和/或化学性质，以及可利用的技术、贮存能力和处置设施。

3.4.4如果废物包含易裂变物料，应评估临界的可能，并通过设计和安全管

理措施尽可能消除。在确定废物的布置和制定操作规程时，应考虑优化慢化和反

射条件。

3.4.5放射性废物产生单位应有关于鉴定、评估和处理不满足处理工艺要求

和不满足安全搬运、运输、贮存和/或处置要求的废物或废物包的规定。

3.4.6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

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包括产生控制、表征、分拣等步骤，具体流程见附录Ⅱ。

常用的处理方法和主要安全考虑如下：

（1）废物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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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存在可能损伤废物外包装的废物；

— 不能存在有危害的（例如传染性的）废物；

— 不能存在加压容器；

— 不能存在液体；

— 不能存在废旧放射源；

— 不能存在松散污染；

— 不能存在化学反应性物料。

（2）焚烧

— 不能存在废旧放射源；

— 不能存在加压容器；

— 不能存在挥发性有毒物质（如果所用的焚烧炉不是为其设计的）；

— 不能存在高湿度物料；

— 控制冻结物料，保证完全燃烧；

— 对放射性焚烧灰应有后续管理措施；

— 控制活性粉尘，尤其是焚烧灰装卸过程中的灰尘；

— 所产生的废气应被处理和控制，且气载流出物在许可排放限值内排放。

3.4.7液体放射性废物处理

3.4.7.1液体放射性废物处理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安全、技术和经济等因素，还

取决于 pH 值和固体颗粒、盐、酸的含量，以及它们被分离的可能性与容易程度。

3.4.7.2 应分开存放化学或放射性核素组成上有很大差别的液体放射性废物

流，应避免将产生热、气溶胶或沉淀物等不可控化学反应的液体放射性废物混合。

3.4.7.3除非有特殊的理由，应避免将不同类别液体放射性废物（例如水相废

物和有机相废物，含短寿命和长寿命放射性核素的废物）混合。只有评价证明混

合过程可被接受，并符合批准的操作规程，才能进行液体废物的混合。

3.4.7.4 少量水相放射性废物向市政排水系统或受纳水体直接排放必须符合

国家放射性污染防治标准，排放方式必须符合规定。

3.4.7.5采用化学沉淀法时，应考虑二次废物的产生量、非均相废物流形成的

可能性以及放射性沉淀物后续整备的必要性。

3.4.7.6采用蒸发法时，应考虑二次废物的产生量、蒸发器的完整性（耐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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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存在挥发性有机物时潜在的火灾风险、放射性喷溅的包容以及放射性蒸残

液的后续处理。

3.4.7.7采用离子交换法时，应考虑需要特殊处理的二次废物产生量、树脂与

强氧化剂（例如浓硝酸）的反应、树脂的辐射分解以及所产生的放射性废树脂的

处理。

3.4.7.8使用膜处理时，应考虑高压系统泄漏可能导致的液体废物弥散、放射

性浓缩液及废膜等固体废物的后续处理。

3.4.7.9有机废物可以使用焚烧（低闪点或挥发性有毒物质除外）、固化或吸

附方法。采用焚烧方法时最少应考虑气体和颗粒物质（放射性和非放射性成分）

排放的环境影响，同时应考虑在放射性焚烧灰处理过程中减少气载放射性物质的

产生。对于固化和吸附，应评估最终废物体的长期稳定性。

3.4.7.10 液体放射性废物处理所产生的浓缩液应通过固化形成稳定的固化

体，固化体应符合相关标准，还应考虑运输、贮存和最终处置方面的安全要求。

3.4.8放射性废气处理

3.4.8.1 仅使用少量短半衰期放射性核素的实验室的气载流出物可能不需要

额外处理，但必须确保放射性气载流出物的排放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3.4.8.2颗粒状放射性气载流出物在排放到大气以前须采用过滤、吸附等方法

加以净化。所用的过滤器或其他净化介质应作为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如果只有

短寿命放射性核素沉积在过滤器或其他净化介质上，可通过衰变达到清洁解控水

平。如果焚烧和回收金属熔炼设施的气载流出物经过滤可达到排放水平，可以进

行排放但应进行监测以确保在允许限值内。

3.4.9生物放射性废物

3.4.9.1生物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应考虑相关的放射性危害和非放射性危害（生

物和传染危害；物理、化学、可燃和爆炸的危害）。

3.4.9.2含短半衰期放射性核素，具有感染性危害的生物放射性废物经过衰变

后按具有感染性危害的一般生物废物处理。来自医疗应用的含长半衰期核素，具

有感染性危害的生物放射性废物，应进行预处理，在废物贮存和处置前去除一切

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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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放射性废物的整备

3.5.1放射性废物整备的目的是把废物转变成符合后续处理步骤接收准则的

废物体或废物包，保证搬运、运输、贮存和处置过程中的安全。整备过程一般包

括：将废物固定、固化或封装在容器内，以及必要时进行外包装等操作。

3.5.2 选择废物整备方法应考虑：

（1）使用的基体物料和/或废物容器应能提高废物的安全性能；

（2）放射性废物应与所使用物料和方法相容；

（3）减少二次放射性废物的产生；

（4）整备产生的废物应和后续废物管理步骤（如长期贮存或处置）协调；

（5）满足监管部门批准的废物（处置）接收准则。

3.5.3放射性废物的整备应确保：

（1）废物、基体和容器之间相容；

（2）废物体均匀且稳定，废物包含的液体尽量少；

（3）容器内自由空间小；

（4）废物容器耐久；

（5）废物体核素浸出率低；

（6）控制络合剂和有机化合物的使用量；

（7）废物体性能应满足相应的法规标准要求。

3.5.4采用的废物容器应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贮存、运输

和处置的废物接收准则的要求。

3.5.5每个废物包都应有牢固的编号，且有记录文件，这些文件应妥善保存，

记录文件应包括以下信息：

（1）废物的来源；

（2）废物包的编号；

（3）废物包的型号；

（4）废物包的重量；

（5）废物包的外部尺寸和（或）体积；

（6）外表面和 1 m处的最大剂量率和测量日期；

（7）表面污染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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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放射性核素的组成和活度；

（9）易裂变物料的含量；

（10）物理性质；

（11）潜在的传染性、化学和其他危害。

3.5.6 整备后的废物包应满足放射性废物运输的管理规定。

3.5.7应对整备过程和废物包进行质量控制，以保证废物包满足处置接收准

则。

3.6 排放控制

3.6.1流出物中放射性核素的浓度和总量需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并且应该

尽可能对排放方案进行优化。

3.6.2废物产生单位应进行排放控制，建立排放操作的技术程序，指定负责

人员，应做好流出物监测、环境监测并保存监测记录。

3.6.3在应急预案中应考虑事故工况下可能的环境排放。

3.6.4在运行阶段，废物产生单位应：

（1）所有放射性排放应在批准限值以下并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

（2）除正常操作发生的稀释外，不得故意稀释排放；

（3）足够精确的监测和详细的记录放射性核素的排放量；

（4）对流出物监测或环境监测维持恰当的质量保证体系；

（5）按规定定期报告排放情况。

3.6.5废物产生单位应总结与排放相关的运行经验，以优化防护和安全。

3.7 清洁解控

3.7.1对于适合清洁解控的废物，当废物中的放射性核素含量低于清洁解控

水平时，可参考附录Ⅲ，按相关流程进行解控。

3.7.2废物产生单位和管理单位应遵守以下关于清洁解控的管理规定：

（1）清洁解控水平应依据国家标准或相关规定；

（2）应建立程序制度，规定控制措施，确保遵守清洁解控方面的监管要求；

（3）不得故意稀释废液或废气使其适合清洁解控，正常操作中的稀释除外；

（4）应去除解除监管控制物料上的辐射标识；

3.7.3应记录清洁解控物料的信息，按质量保证要求进行保管，并按要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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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报告。

3.7.4若清洁解控废物有其他危害（例如传染性或毒性），还应满足相关的监

管要求。

3.7.5放射性废物清洁解控前需完成的工作主要包括：

（1）确定废物的活度；

（2）分拣出计划进行储存衰变的废物；

（3）清洁解控前对每批废物取样。

3.7.6实施清洁解控前，应确认核素浓度，记录废物信息。只含极短半衰期

核素的废物（主要是核医学领域、放射药物研发和检定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其

清洁解控流程可参考附录Ⅲ实施。

3.8 事故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放射性物质（例如放射源）丢失或未被授权的使用可能导致工作人员和/或

公众受到辐照、设施和场地受到污染等事故，同时可能产生计划之外的放射性废

物。废物产生单位或废物管理单位应采取措施确保有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手段处理

该类废物，应有处理和贮存该类放射性废物的必要应急安排。

3.9 场内转运

3.9.1放射性废物的场内转运是指废物从产生源头到废物处理、贮存场所的

场内搬运、工艺流程内流动和场内运输（包括装车、卸车）等一切转移操作。

3.9.2放射性废物包的场内转运应满足以下条件：

（1）在容易去污的容器或包装内进行转运；

（2）操作过程应进行必要的辐射防护；

（3）对放射性废物包和转运工具粘贴标记；

（4）遵守辐射防护大纲、安保程序和应急预案，以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的要求。

3.9.3在场内转运前应进行废物包表面非固定性放射性污染检测，并保存记

录以备核查。放射性废物包外表面或距表面规定距离处的辐射剂量率应不超过贮

存接收准则最大允许限值。

3.9.4当放射性废物包装上出现意外污染，可能表明该废物包或附近废物包

已破裂或损坏。废物产生单位应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应对以上情况。预案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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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封闭可疑废物包周围的区域、通知废物安全负责人员、执行确定污染源和

确保其被包容的程序。包容污染源的最简单方法是将污染源放入二次外包装容器

中。

3.10 放射性废物的贮存

3.10.1放射性废物的贮存是将放射性废物暂时放置在一个配备有适当隔离和

监测手段的设施内，在规定的贮存期间内确保废物不丢失、可回取和废物容器的

完好。

3.10.2在放射性废物产生前，废物产生单位应确保具备废物贮存场所。确定

贮存后进行排放、使用、清洁解控、处理和/或处置的废物类型时，应符合国家

相关要求。

3.10.3废物接收单位有责任确认所收集或接收的废物满足监管部门批准的接

收准则，若废物不能满足接收准则，废物接收单位可以拒绝接收。在确定贮存设

施的废物包接收准则时，废物接收单位应参考后续的放射性废物处置接收要求。

3.10.4应对废物和贮存设施进行定期监测、检查和维护以确保废物包的持续

完整性。放射性废物应尽量以固有安全状态贮存，对于长期贮存应采取措施防止

废物容器的破坏。

3.10.5放射性废物贮存设施应依据废物的类型、特性和相关危害、放射性活

度总量和预期贮存期进行设计。

3.10.6应定期检验贮存容量是否充足，应考虑正常运行和事故时预计废物产

生量、贮存设施预期寿命和处置方案的可用性。

3.10.7放射性废物的贮存应确保废物被隔离，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受到保

护，且废物能够进行后续移动、搬运、运输或处置的操作。应通过保存记录和充

分标识的方法实现废物包的完全可追溯。

3.10.8在整个放射性废物管理中，都应确保贮存的安全性。贮存未整备的放

射性废物时应防止泄漏。

3.10.9在考虑放射性废物的贮存安排时，应详细评价以下内容：

（1）放射性废物的类型和特性；

（2）废物包的原始完整性和潜在表面污染水平；

（3）废物包的密封措施，及其在贮存条件下的持续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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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计的贮存时间和未来延期的可能性；

（5）废物是否符合搬运、贮存和安保要求；

（6）监测的类型和必要性，例如监测贮存设施中气载放射性物质的必要性；

（7）识别废物包潜在损坏的可能性，以及开展纠正措施的可行性。

3.10.10放射性废物排放或清洁解控前的贮存

（1）在研究和医疗应用中产生的含短半衰期放射性核素的废物可采用贮存

衰变的方法处理。

（2）贮存衰变期应足够长，以将放射性活度降至低于清洁解控水平。贮存

衰变期取决于放射性核素的初始活度浓度和半衰期。对于每一种特定的废物，应

进行计算确定适当的贮存衰变期。实践经验表明，贮存衰变适用于含有半衰期约

100天或更短的放射性核素的所有类型的固体、液体和气体放射性废物。

（3）从安全、技术和经济上考虑，在适用时，贮存衰变是放射性废物管理

的优先选择。当废物体积相对较小、被短寿命放射性核素污染、活度总量或活度

浓度适当时，应收集废物并安全贮存足够长时间，直到废物满足清洁解控或排放

标准要求。

（4）放射性废物的贮存衰变和随后的清洁解控应有严格的控制措施。采用

贮存衰变的废物应与其他废物分开。每批废物解控前，应进行代表性取样和测量。

在取样时，应保护工作人员免受放射性和非放射性危害。

（5）当生物放射性废物等易腐废物采用贮存衰变时，这些废物应分拣出来

进行包装，储存在冰箱或冰柜中进行衰变。除非特殊批准，不得在填埋场处置此

类废物，一般可采用焚烧处理。

3.10.11放射性废物处理前的贮存

应对每个废物包进行跟踪，以便于回取并作进一步处理。应提供适当的辐射

防护控制和安保措施，应限制未经整备废物的贮存时间。废物的贮存应确保：

（1）废物包贮存于专门的场所、建筑或设施（场内设施或集中设施）中；

（2）废物包符合废物贮存接收准则；

（3）接收废物包时对其进行控制，包括控制其完整性、表面污染以及与支

持性文件的一致性等；

（4）分开贮存不同类型的废物，依据是否含有病原体、有机物、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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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潜在危险物质进行分类；

（5）废物包上有牢固的标识；

（6）保持废物现状的持续跟踪和支持性文件的可利用性。

3.10.12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的贮存

（1）经过处理和整备的放射性废物应与未经整备的废物、非放射性原料以

及维护用物料分开贮存。废物应以便于操作的方式贮存，例如放置于废物箱、货

架、托盘或滑道上。贮存场所应进行规划，尽可能减少搬运；

（2）处理完成后到向处置场运输前的贮存过程中，整备后的放射性废物应

在安全并有安保措施的条件下贮存；

（3）废物贮存的安全措施应能确保废物被充分包容和屏蔽，不会因废物包

性能降低而影响搬运和处置。

3.11 放射性废物接收准则

3.11.1废物接收准则规定拟进行处理、贮存或处置的废物包和未包装废物的

放射性、机械、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要求，如放射性核素含量或活度限值、产

热量及废物形态和包装特性要求。

3.11.2为了实现操作的连续性和整个废物管理过程的一致性，必须考虑放射

性废物管理各步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3.11.3每个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设施都应在安全评价中确定其自身的废物

接收准则，同时应考虑废物管理过程中其他步骤的接收准则。

3.11.4进行处理、贮存和/或处置的废物包和未包装废物应满足安全评价确定

的接收准则。

3.11.5废物管理单位应为不同类放射性废物和废物包制定明确的废物接收准

则和程序，并将其提供给废物产生单位。废物接收准则应明确规定以下内容：

（1）根据废物需要被处理的程度，规定废物种类和包装容器形式；

（2）液体的最大允许含量（通常不超过放射性废物总体积的 1%）；

（3）废物体的机械、化学、结构、放射性和生物稳定性要求；

（4）放射性限值（例如每个废物体的最大放射性活度）；

（5）没有潜在的临界可能；

（6）废物不自燃、不爆炸和无反应性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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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产生有毒气体的可能性；

（8）产生热量的限值。

3.11.6应建立适当的质量保证体系，以确保废物符合接收准则。

3.11.7应确保即将转移至其他废物管理设施或步骤的放射性废物符合接收单

位的接收准则。

3.11.8废物接收程序必须包含废物不符合接收准则的安全管理规定，例如补

救措施或退回废物的规定。

3.11.9废物管理单位应明确废物产生单位应提供的文件，以及相关的废物包

装记录。在装运之前以及在废物管理设施接收时，应检查废物包以下内容：

（1）废物包数量及其各自的标识；

（2）废物包的物理完整性；

（3）表面污染水平；

（4）废物包的外表面剂量率；

（5）文件的完整性。

3.11.10收到废物后，应在不损害废物包完整性的情况下对废物包所装废物

进行确认。应记录来自废物产生单位的信息和接收控制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3.12 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设施

3.12.1应通过良好的工程和管理措施确保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设施（主要

是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安全，尤其应采取纵深防御原则，针对可能由于技术

原因或人为差错所引起的故障提供多重保护，包括：

（1）由放射性核素向环境迁移途径上若干实体屏障所组成的多重屏障系统；

（2）用于保护屏蔽完整性和有效性的技术和管理措施；

（3）用于当发生故障或屏障损害时保护公众和环境的措施。

3.12.2在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寿期内的各阶段（选址、设计、运行和关闭或

退役），应提供下述三个方面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以实现纵深防御原则：

（1）用于防止非正常运行情况的措施；

（2）用于防止事故和缓解后果的措施；

（3）应急预案中的措施。

3.12.3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设计



16

3.12.3.1在设计放射性废物处理设施时，应考虑：

（1）将放射性废物处理系统与贮存有潜在危害物料的其他系统布置在不同

的房间或建筑内；

（2）提供辅助系统，例如取样或去污系统；

（3）对各阶段实施放射性控制，包括对影响人员防护的废物和核素的接收

控制和对工作环境的保护；

（4）提供充分的包容和屏蔽；

（5）对区域和人员进行适当划分，根据分级划定工作房间区域（例如用标

记、绳子或其他屏障标示分界线）；

（6）进行辐射控制（测量剂量率和表面污染）；

（7）进行工艺技术控制，例如记录原始废物的特性和控制最终产物（放射

性废物体）的特性；

（8）合理安排设备和系统的位置及布置，为正常运行、维护和控制提供便

利；

（9）通过采用适当的搬运设备和选择简单的路径，保证废物的安全搬运；

（10）采用容易去污的表面；

（11）提供适当的排水和通风系统；

（12）提供正常电源和应急电源；

（13）提供应急设备用房；

（14）提供防火系统；

（15）提供安保。

3.12.3.2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容量应依据放射性废物数量确定。具体布置

应依据放射性废物的活度、化学与物理特性、废物数量以及可利用的废物处理技

术。为满足辐射防护最优化要求和保持工作场所不受含长半衰期核素放射性废物

影响，应考虑设计一个单独房间以便有序贮存废物。对许多天只产生很少量放射

性废物的情况，可采用就地贮存或在工作场所附近设置容器存放。

3.12.3.3应依据废物的化学和放射性特性、体积以及搬运和贮存的技术要求

选择容器。应避免由于液体的膨胀或气体和蒸汽的产生（主要发生在有机液体操

作中）而导致容器压力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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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4贮存设施的设计应考虑满足定期检查要求，包括进行辐射控制（剂

量率和表面污染测量）和对废物包的目视检查，以便发现任何破损或泄漏的早期

征兆。设施建造物料的寿命应与设计的贮存时间相当，并且应确保贮存条件能维

持废物包的性质在整个设计贮存期内不变。贮存设施的设计应能够确保放射性废

物可以从设施中移出进行后续的处理或处置，并且确保设施在将来需要时可以扩

建。

3.12.4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建造和调试

3.12.4.1应按批准的设计建造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并经过批准开展

需要的验证实验（例如对焊缝和基础进行检验）。

3.12.4.2设施的调试过程应按计划验证设备、结构、系统、部件和设施整体

的性能。调试可以分阶段进行。

3.12.4.3调试完成后，应编制调试报告，调试报告应记录设施竣工状态。调

试报告可以为设施运行提供信息，也是将来可能的设施改动以及停运和退役的重

要资料。调试报告还应记录所有的测试，并提供测试成功完成的证据，以及调试

过程中对设施和程序的变更。调试报告应证明所有批复要求已经满足。应将调试

报告作为运行和编制退役计划的必须文件。

3.12.5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运行

3.12.5.1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设施应按相关规定和审批条件运行。运行应

依据规定程序考虑设施的维护，确保其安全性能。应急方案应得到监管部门的认

可。

3.12.5.2运行限值、条件和控制值应包括在授权文件中，这些参数也可以在

单独的文件中给出，在授权文件中进行引用。安全重要的运行操作和活动都应以

文件的形式给出限值、条件和控制值，并由经过培训的、有能力的人员执行。

3.12.5.3须向监管部门提交所有安全相关准则和管理部门要求的运行程序文

件。这些程序应包括对安全运行重要系统（包括通风系统和排水系统）的定期维

护、试验和检查方案。

3.12.5.4对于大型或集中废物贮存设施，开始运行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应有足够的贮存容量，以满足处理、整备和处置设施不可用时有足够

的贮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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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贮存设施应适合废物在预计时间内的贮存。应考虑潜在的废物降解，

以及地质、水文和气象条件等可能影响废物性能的场址特征，最好有被动安全特

性。

（3）废物应能被检查和监测，并在适宜的条件下保存，以便于解控或运输。

（4）废物应进行适当的包容，设施的结构和设备应保持完整，应确保废物

体和包装容器在预期的贮存期内的完整性。应考虑废物和包装容器以及贮存环境

间的化学或电偶等反应引起的腐蚀。

（5）应考虑废物的回取。

3.12.6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退役

3.12.6.1在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寿期内的每个阶段都应考虑退役，尤

其是在设施设计和后续的改扩建过程中。退役开始后，废物管理单位应确保依然

有必要的行政和管理控制措施，或根据情况对原有控制措施进行修改。原则上，

只有在下述工作完成后才开始设施的拆除活动：

（1）放射性废物和其他潜在的危害物料已被移出；

（2）要拆除的系统和部件已被去污。

3.12.6.2在准备退役的相关活动时，应考虑以下阶段：

— 阶段 1：正当性和可行性研究，旨在确定退役目标和确定退役是否涉及

全部放射性物料的移出；

— 阶段 2：放射性源项的移除，涉及所包含的放射性废物和放射性物料的

移出；

— 阶段 3：去污，包括移出或降低污染，具体包括物料、物项、设施的建

筑物和场区；

— 阶段 4：拆除，主要是减小设施内物体和部件的尺寸，以便于对它们进

行管理（去污，搬运）和随后将其从场址移出；

— 阶段 5：终态监测，对所退役设施进行系统的辐射调查，以确保辐射防

护的目标都已达到；

— 阶段 6：依据退役目标，所退役的设施可无限制使用或有限制使用。

3.13 废旧放射源的管理

3.13.1废旧放射源应依据合同返回生产单位或原出口国。对于不能返回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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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源，应送集中贮存设施。

3.13.2废旧放射源不应被压实、破碎或焚烧。最重要的原则是放射源不能从

包壳中移出，包壳也不能被破坏。在搬运和贮存可能泄漏源（例如：旧的镭源）

的过程中应采取放射性泄漏预防措施，并对表面和空气进行放射性监测，这类源

应贮存在有适当通风的专用场所。

3.13.3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维持并定期检查对废旧放射源的控制

状况。

附录Ⅳ中列出了废旧放射源及其管理的设备和技术。

4 质量保证体系

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是确保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先

决条件。质量保证体系需应用于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的所有步骤和要素，包括

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维护、关闭和退役以及废物处理、装卸和贮存

的所有方面。

4.1 一般要求

4.1.1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能够确保：

（1）放射性废物管理工作整个过程的系统性，以及系统能够按设计要求运

行、维护和控制；

（2）建立、控制和保存与放射性废物管理和相关设施有关的文件和记录；

（3）在遵守辐射防护和安全的要求方面对废物管理活动进行控制；

（4）制订和实施有关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内部程序、规程和计划。

4.1.2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通过建立满足辐射安全要求的质量保证

体系，实现质量管理和质量证明，并且按该体系开展工作。质量保证体系应与所

从事的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废物管理计划相适应，应详细说明组织机构及职责，以

及必要的培训、控制措施、执行标准和评价方法。质量保证体系应能够保证放射

性废物管理中的活动和许可条件相一致，并且便于向监管部门提供信息。

4.1.3为了建立和保持一个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应考虑以下内容：

（1）建立人员培训系统，妥善记录和保存相关技术文件；

（2）放射性废物和管理设施所有权的保留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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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和规划；

（4）相关方的持续交流和联系；

（5）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

（6）保证记录和信息质量并具备完善的档案管理（例如放射性废物清单的

详细信息，与设施选址、设计、调试、运行和退役相关的记录以及编写相关评价

文件有关的记录）；

（7）应有定期评估的制度，以使质量保证体系目标能够持续实现。

4.1.4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定期审查其组织内质量保证体系的实

施情况。当发现有偏离时，应提出和采取纠正行动，并记录。

4.1.5审查应包括对程序的修订，删除不利于许可活动安全的程序。

4.2 记录和报告

4.2.1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建立废物信息记录，及时登记并更新

废物情况；妥善保存记录，以确保相关信息在将来需要时可以获取。

4.2.2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定期检查记录系统运行是否正常，记

录系统应满足废物从收集点直到长期贮存和处置的可追溯性。

4.2.3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确保记录并保持以下与放射性废物特

性有关的数据：

（1）废物来源；

（2）废物数量；

（3）辐射特性；

（4）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5）按照国家废物分类办法对废物的分类；

（6）热性质；

（7）与废物相联系的任何化学危害、致病危害或其他非放射性危害，以及

危害物质的浓度。

4.2.4放射性废物产生单位还应保存以下内容：

（1）放射性废物产生记录（如产生日期、废物特征）；

（2）放射性废物贮存记录（包括废物的标识、来源、位置、物理和化学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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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洁解控和排放记录；

（4）废旧放射源退回供应商的记录；

（5）放射性废物和废旧放射源转移记录；

（6）不符合项和采取的应对措施记录。

4.2.5 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贮存设施运营单位还应保存以下内容：

（1）接收的放射性废物和废旧放射源的有关数据；

（2）废物表征所需的数据；

（3）废物预处理、处理和整备过程的记录；

（4）废物包装容器采购文件。

（5）废物包的检查记录和每个容器和包装的审核记录；

（6）处理性能变化趋势；

（7）检查所发现的不符合废物包及采取的纠正措施；

（8）清洁解控或排放的有关数据；

（9）事件和事故的经验教训。

4.2.6废物管理单位应提供场地平面图、工程图纸、技术要求、过程描述、

运行程序以及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并保存安全系统运行和维护记录。

4.2.7废物产生单位与废物管理单位应保存与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设施在

调试、运行、升级改造或退役期间的安全有关的信息。

4.2.8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

定期如实报告放射性废物产生、排放、处理、贮存、清洁解控和送交处置等情况。

报告最少应包括：

（1）清洁解控或排放的详细情况；

（2）已返回给供应者的废旧放射源的详细情况；

（3）放射性废物的当前存量清单，包括废物名称（编号）、来源、位置、物

理和化学性质、核素总活度，依据情况还应包括从设施移出的放射性废物的记录；

（4）流出物监测和环境监测的结果；

（5）有关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的内部审查结果和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6）在废物处理期间发生的紧急情况，处理紧急情况时采用的措施，以及

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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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用于医疗、工业、农业、研究和教学的典型放射性

物质及其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概 况

I.1 放射性物质分为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I.2 放射性物质是为医疗、工业、农业、研究、教学和其他领域中的广泛应

用而生产的。放射性物质的生产及应用中会产生各种形式的放射性废物。一般说

来，这类废物包括：不再有用因而被视为废物的放射性物质；纸、塑料手套和覆

盖物、计数管、玻璃器皿、洗液等被污染的物项；以及被注入放射性核素的患者

的排泄物。除这类常规废物外，在涉及放射性同位素的事件或事故中也可能产生

各种不同组成的废物。表 1 和表 2 列出了有关工业和研究中使用的主要非密封

放射性物质和放射源。

同位素生产

I.3 采用粒子加速器和核反应堆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生产过程中的放射性核

素是在靶和胶囊中，这些靶和胶囊需要被移出以进行同位素加工和净化。这些过

程会产生少量具有较高活度的液体废物和大量低放固体废物。

医疗应用

I.4 在医疗中，放射性同位素用于诊断、治疗和研究，包括：

(a) 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为临床诊断和研究而进行的体外放射测定；

(b) 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为临床诊断、治疗和医疗研究而进行的放射性药物

体内应用；

(c) 用植入患者体内或用于外部装置的放射源进行的放射治疗。

I.5 一些只含 kBq数量级放射性核素的市售药盒用于放射免疫体外诊断。125I

是主要放射性核素，每次测定通常涉及很小的活度。在每次测定后以及在药盒超

过有效期后，相应的放射性物质和被污染的物项一般被当作放射性废物处理。

I.6 对放射性药物体内应用，所要研究或治疗的器官决定要使用的放射性药

物种类和施用量。在用于显像的放射性核素中，99mTc使用最多，其放射性半衰

期为 6小时。一般情况下，99mTc从 99Mo制得。由于 99Mo的半衰期为 6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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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大约 1 周的时间内更换。标记制备 99mTc产生的废物，例如报废的小瓶，

注射器和棉拭，可能会受到 99mTc的污染。由于 99mTc的半衰期短，因此这类废

物一般可以暂存后解除监管控制，作为非放射性废物处置。

I.7 使用 131I、32P、90Y 和 89Sr 等放射性核素用于治疗时，施用量的活度范

围从 200MBq 到 11GBq。在治疗应用中，应注意来自患者的废物（例如排泄物

和污染的衣物及床单等）中所含的放射性污染。

I.8 含有 60Co、192Ir 和 137Cs等其他放射性核素的放射性物质用于患者治疗：

血液产品辐照。

研究应用

I.9 下述研究活动可能涉及使用放射性核素：

(a) 化合物的生产和标记；

(b) 涉及药物、杀虫剂、肥料和矿物等化合物与代谢、毒理或环境途径相关

的研究，与新药制造、作物生产和环境研究等领域有关的工作；

(c) 涉及人和动物的临床过程和药物应用所进行的开发；

(d) 不在核燃料循环设施中进行的有关核燃料循环研究；

(e) 物理学、材料科学和生物学领域中的基础研究。

工业和其他应用

I.10 放射源广泛用于各种工业应用及工艺过程控制和实验室设备的校准。

I.11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作为示踪剂评价设备和机械中的关键部件的磨损和

腐蚀（例如发动机部件、炉衬和金属表面的磨损）是在工业中应用的一个实例。

一般使用短寿命放射性示踪剂。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剂技术在工业应用中的规模一

般大于其在实验室应用中的规模。非密封放射性物质还应用于污水处理厂监测、

地下水流动研究，以及冷却水或气体流出物扩散和稀释研究。

I.12 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还用于应急计划和国防方面的教学和教育。

废物类别

I.13 放射性废物可以是固体废物、液体废物或气体废物。液体废物可以进一

步细分为水相废物和有机废液，固体废物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可压缩废物和不可压

缩废物，以及可燃废物和不可燃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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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相废物

I.14 在放射性同位素生产设施中，水相废物来自化学处理过程，主要是靶物

料的蚀刻和溶解过程，这类废物的体积一般比较小。水相废物在化学上可能有较

强的反应性，这取决于所使用的化学工艺方法。

I.15 在医院里，水相废物取决于治疗核医学和诊断核医学中所用的技术。大

多数用于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半衰期很短（半衰期短于 10天）。

I.16代谢路径的研究可能涉及实验动物，这些动物产生的放射性排泄物、血、

尸体和垫料可能成为水相废物流的一部分。使用半衰期较长的放射性核素标记的

动物尸体也可能被浸解成为水相废物。放射性标记过程产生的废物放射性浓度相

对较高，不应与放射性浓度较低的洗涤溶液混合。

I.17 在放射化学中子活化分析中也会产生水相废物，其中的放射性核素一般

是短寿命核素。

I.18 工作场地、被污染的设备和设施在清洁、去污和（或）灭活过程中可能

产生具有相关生物危害的水相废物，其中可能含有大量用来稳定放射性污染物的

络合剂。

有机废液

I.19 有机废液一般包括：来自分析实验室的真空泵油、润滑油和液压流体、

闪烁溶液，来自溶剂萃取和铀纯化研究活动的溶剂，以及其他有机溶剂。

I.20 有机闪烁液体一般源自含有芳香有机化合物的物料中的低能β和γ发射

体的测量，以及所测量的样品。

I.21 从各种操作中产生的非水溶性有机溶剂（包括四氯化碳、三氯乙烷和全

氯乙烯）所构成的废物。当仅使用少量水溶性有机溶剂（例如丙酮或醇）时，一

般将其作为水相废物处理。

I.22磷酸三丁酯经常被用做萃取铀和钚的溶剂，萃取过程中，磷酸三丁酯要

经过稀释（通常用煤油）形成有机废液。

放射性固体废物

I.23 在医学和研究实验室中产生的大部分固体废物属于可燃废物。这类废物

包括卫生纸、棉拭、纸、硬纸板、塑料、橡胶手套、防护服和口罩，以及动物尸

体和生物物料。

I.24 不可燃废物包括玻璃器皿、废金属，以及放射性核素使用设施退役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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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废物。

I.25固体废物分类和分拣的方法，取决于其压缩或焚烧可以获得的减容倍数。

在医疗、工业、研究和教学中产生的废物主要是可燃废物，在没有生物危害时可

分类为可压缩废物。

I.26固体废物主要包括防护服、塑料布和塑料袋、橡胶手套和口罩、鞋套、

抹布和毛巾。

I.27 废旧放射源也属于固体废物。虽然废旧放射源在废物中所占的体积很小，

但是其放射性含量占比很大。

I.28医疗和研究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的物料和设备，由玻璃、金属或塑料做成，

其活度随用途的不同变化很大（见表 1 和表 2）。

I.29不可燃和不可压缩的废物还包括被活化的物料，主要包括研究反应堆中

的屏蔽物料、同位素生产使用的容器。

I.30 一些可能带来生物危害和化学危害的动物尸体。

I.31 处置前废物管理设施退役产生的包含建筑物料、设备部件和土壤的固体

废物。

气体或气载放射性废物

I.32为研究肺通气功能使用 133Xe 、81mKr 或 99mTc 等放射性气体进行的医

疗应用和 18F 、11C 等短寿命正电子发射体产生的气体或气载放射性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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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于医疗和生物研究的典型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示例）

放射性核素 半衰期 主要应用
每次应用

典型活度
废物特性

3H 12.3a
放射标记

生物研究

有机合成

至多 50 GBq
溶剂，固体，

液体

11C 20.4m
正电子扫描

肺通气研究
至多 2 GBq 固体，液体

14C 5730a
医疗诊断

生物研究

加标记

低于 1 MBq
至多 50 GBq
至多 50 GBq

（呼出CO2）

固体，液体

溶剂

15O 122s
正电子扫描，

肺通气研究
至多 2 GBq 固体，液体

18F 1.8 h 正电子扫描 至多 500 MBq 固体，液体

24Na 15.0h 生物研究 至多 5 GBq 液体

32P 14.3d 治疗核医学

生物研究

至多 200 MBq
固体，液体

33P 25.4d 至多 50 MBq

35S 87.4d 医学和生物研究 至多 5 GBq 固体，液体

36Cl 3.01E+05a 生物研究 至多 5 MBq
气体，固体，

液体

45Ca 163d 生物研究 至多 100 MBq
主要是固体，

液体

46Sc 83.8d 医学和生物研究 至多 500 MBq 固体，液体

51Cr 27.7d 诊断核医学，生物研究
至多 5 MBq
至多 100 MBq

固体，液体流

出物

57Co 271d
诊断核医学，生物研究 至多 50 MBq

固体，液体流

出物58Co 70.8d

59Fe 44.5d 诊断核医学，生物研究 至多 50 MBq
固体，主要是

液体

67Ga 3.3d 诊断核医学 至多 200 MBq 固体，液体

68Ga 68m 正电子扫描 至多 2 GBq 固体，液体

75Se 120d 诊断核医学 至多 10 MBq 固体，液体

81mKr 13.3s 肺通气研究 至多 6 GBq 气体

85Sr 64.8d 生物研究 至多 50 MBq 固体，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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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用于医疗和生物研究的典型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示例）

放射性核素 半衰期 主要应用
每次应用

典型活度
废物特性

86Rb 18.7d 医学和生物研究 至多 50 MBq 固体，液体

82mRb 6.2h 诊断核医学 至多 50 MBq 固体，液体

89Sr 50.5d 治疗核医学 至多 300 MBq 固体，液体

90Y 2.7d
治疗核医学，

医学和生物研究
至多 300 MBq 固体，液体

95Nb 35.1d 医学和生物研究 至多 50 MBq 固体，液体

99mTc 6.0h
诊断核医学，

生物研究，

核素发生器

至多 100 GBq 固体，液体

111In 2.8d
临床测量，

生物研究
至多 50 MBq 固体，液体

123I 13.2h

医学和生物研究

诊断核医学

治疗核医学

至多 500 MBq
固体，液体，

偶尔蒸汽
125I 60.1d

131I 8.04d 至多 11 GBq

113Sn 115d 医学和生物研究 至多 50 GBq 固体，液体

133Xe 5.3d 诊断核医学 至多 400 MBq 气体，固体

153Sm 1.95d 治疗核医学 至多 8 GBq 固体，液体

169Er 9.3d
治疗核医学，

诊断核医学
至多 500 MBq 固体，液体

198Au 2.7d
治疗核医学，

诊断核医学
至多 500 MBq 固体，液体

201Tl 3.0d 诊断核医学 至多 200 MBq 固体，液体

203Hg 46.6d 生物研究 至多 5 MBq 固体，液体

注：表中“每次应用典型活度”指部分典型应用下每次的应用活度，非所有实际应用中的最大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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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用于医疗、工业和研究的放射源

应 用 放射性核素 半衰期 源活度 说 明

骨密度测量 241Am 432a 1～10 GBq 移动式装置

153Gd 242d 1～40 GBq

125I 60.1d 1～10 GBq

239Pu–Be 2.4E+04a 多种

敷贴近距离治疗 198Au 2.7d 50～500 MBq 小的便携式源

137Cs 30.0a 30～300 MBq

226Ra 1600a 50～500 MBq

32P 14.3d 多种

60Co 5.3a 多种

90Sr 29.1a 50～1500 MBq

103Pd 17.0d 50～1500 MBq

125I 60.1d 50～1500 MBq

192Ir 74.0d 200～1500 MBq

106Ru 1.0a 多种

遥控后装近距离治疗 192Ir 74.0d 200 TBq 移动式装置

远距治疗 60Co 5.3a 50～1000 TBq 固定式装置

血液辐照 60Co 5.3a 50～1000 TBq 固定式装置

137Cs 30.0a 2～100 TBq

研究用辐照装置 60Co 5.3a 至多 750 TBq 固定式装置

137Cs 30.0a 至多 13 TBq

灭菌 60Co 5.3a 几十至几百 PBq 固定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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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用于医疗、工业和研究的放射源

应 用 放射性核素 半衰期 源活度 说 明

校准用源，解剖学标 63Ni 96.0a <4 MBq 仪器中的固

记，用作仪器中的标准源 137Cs 30.0a <4 MBq 定装置或移

57Co 271d 至多 400 MBq 动式源

226Ra 1600a <10 MBq
147Pm 2.6a <4 MBq

36Cl 3.0E+05a <4 MBq

129I 1.6E+07a <4 MBq

68Ge 288d <4 MBq

测厚仪， 22Na 2.6a 多种 移动式设备

密度测量仪，测井， 55Fe 2.7a 至多 5 GBq

湿度探测器， 85Kr 10.7a 至多 100 GBq

X 射线荧光 90Sr 28.1a 至多 10 GBq

109Cd 1.27a 多种

134Cs 2.1a 至多 20 GBq

137Cs 30.0a 至多 10GBq

147Pm 2.6a 至多 2 GBq

241Am–Be 432a 至多 500 GBq

238Pu 87.7a 至多 5 GBq
252Cf 2.6a 至多 10 GBq

静电消除器 210Po 138d 至多 20 GBq 移动式设备

电子俘获探测器 3H 12.3a 至多 10 TBq 移动式设备

63Ni 96.0a 至多 50 GBq

工业射线探伤 169Yb 32.0d 至多 1 TBq 移动式设备

170Tm 128.6d 至多 1 TBq
60Co 5.3a 至多 15 TBq
75Se 120d 至多 2 TBq

192Ir 74.0d 至多 5 T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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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流程图

备注：本流程图不适用于废旧放射源。

否

是

表 征

无限制再利用或

成为非放射性废物

否

是否

是

是否适合

清洁解控

固体废物产生废物产生控制

分 拣

是否适

合处理

处 理

贮存，处置

包 装

是否达到清

洁解控水平

有限制再利用

贮存衰变



31

附录Ⅲ 核医学放射性废物清洁解控流程示例

图 1 固体废物解控示例

图2 废水排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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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Ⅳ 常见废旧放射源及其用于管理的设备和技术

表 3. 常见废旧放射源实例及其用于管理的设备和技术

同位素 半衰期 应用 操作设备 监测 包装 贮存容器

低活度α源
241Am 432a 烟雾探测器

避雷针

静电消除器

手套箱

橡胶手套

α测量 不锈钢内桶 混凝土屏蔽钢桶

210Po 138.4d 静电消除器 橡胶手套

238Pu 87.7a X射线荧光分析器 手套箱 α测量 密封容器 混凝土屏蔽钢桶

239Pu 24 181a 烟雾探测器 手套箱 密封容器

低活度α和γ源

241Am 432.2a 测量仪器

X射线荧光分析器

骨密度测量

夹具 α测量 不锈钢内桶 混凝土屏蔽钢桶

低活度β和γ源
90Sr/90Y 29.1a 仪器校准源

近距离放射治疗

β测量

147Pm 2.6a 测量仪器 橡胶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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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常见废旧放射源实例及其用于管理的设备和技术

同位素 半衰期 应用 操作设备 监测 包装 贮存容器

63Ni 96.0a 电子俘获探测器 橡胶手套

109Cd 1.27a X 射线荧光分析仪 橡胶手套 γ测量

60Co 5.3a 测量仪器用源

标准源

夹具 β，γ测量 铅屏蔽罐 混凝土加铅屏蔽桶

137Cs 30.0a 测量仪器用源

标准源

夹具 铅屏蔽罐 混凝土加铅屏蔽桶

短半衰期高活度β，γ源

192Ir 73.8d 工业γ射线探伤 铅热室

机械手

β，γ测量 铅屏蔽罐 混凝土屏蔽钢桶

170Tm 129d 工业γ射线探伤 铅屏风

夹具

不锈钢篮

169Yb 32.0d 工业γ射线探伤 铅屏风

夹具

75Se 120d 工业γ射线探伤 铅屏风

夹具

长半衰期高活度β，γ源

60Co 5.3a 工业γ射线照相 铅热室 β，γ测量 铅容器 带混凝土屏蔽的400L 钢

桶或混凝土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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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常见废旧放射源实例及其用于管理的设备和技术

同位素 半衰期 应用 操作设备 监测 包装 贮存容器

60Co 5.3a 远距治疗 混凝土热室

机械手

铅容器

60Co 5.3a 辐照源 混凝土热室

机械手

特种容器 带混凝土和铅屏蔽的金属

桶

137Cs 30.0a 辐照源 混凝土热室

机械手

特种容器 带混凝土和铅屏蔽的金属

桶

特殊源

226Ra 1600 a 避雷针

静电消除器

手套箱

夹具

γ测量 密封容器 铅屏蔽容器

85Kr 10.7 a 测量仪器用源

避雷针

氪气体渗透剂

成像

手套箱

夹具

85Kr测量

3H 12.3a 电子俘获探测器

X 射线荧光分析仪

手套箱

夹具

3H测量 不锈钢容器 混凝土屏蔽钢桶

中子源

241Am/Be 432.2 a 湿度探测器

测井

中子防护 α和中子探测 铅屏蔽罐 中子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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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常见废旧放射源实例及其用于管理的设备和技术

同位素 半衰期 应用 操作设备 监测 包装 贮存容器

252Cf 2.64 a 湿度探测器

测井

近距离放射治疗

中子防护 中子防护

226Ra/Be 1600 a 湿度探测器、测井 中子防护 中子防护

238Pu/Be 87.7 a 湿度探测器

校准仪器

中子防护 中子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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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表征可以为废物处理过程控制提供废物特性相关信息，确定废物体或废物包是否满足处理、贮存、运输
	3.2.2废物的表征内容包括： 
	3.2.3应根据放射性废物的类型、形态和来源，确定不同废物流表征的要求、方法和结果。
	3.2.4应对废物的表征方法和过程进行控制，保证表征数据的可信度。
	3.2.5一般应将含短半衰期核素废物同含有长半衰期核素废物分开。应关注废物中的长半衰期核素，在初期进
	3.2.6放射性废物可能包含不同类型的射线（α、β、γ等）、不同半衰期的核素，废物体的物理、机械、化
	3.2.7放射性废物集中管理设施应验证废物产生单位提供的废物特性，以便选择恰当的处理和整备技术。应保
	3.2.8为了确保放射性废物管理各步骤之间的协同，在制定分类方案时应考虑后续搬运、处理、运输、贮存和
	3.2.9 经过处理的废物应再次表征，为后续管理步骤提供所需的数据。

	3.3 放射性废物的预处理
	3.3.1放射性废物预处理包括收集、分拣、化学调制和去污等操作，其目标是分类收集，防止混杂和调整废物
	3.3.2放射性废物的收集和分拣应依据所确定的废物管理策略、可利用的废物管理设施或废物管理设施的接收
	3.3.3 分拣的目的是减小放射性废物的体积或降低后续废物管理步骤的成本、复杂性和风险。放射性废物产
	3.3.4放射性废物的分拣应根据分类方案进行，以便安全和充分地完成后续的处置前管理步骤。
	3.3.5应将活度较高的废物分拣出来，这有利于物料的再循环再利用，或当物料放射性污染程度低于清洁解控
	3.3.6放射性废物收集和分拣过程中使用的容器应与所容纳的废物在物理和化学性质上相容，并且保证对废物
	3.3.7放射性固体废物收集容器应内衬可以密封的结实塑料袋（通过塑料胶带密封或射频焊机热封）。
	3.3.8针头和其他尖锐物品应分开收集，存放在坚硬、防刺穿的容器中（如金属容器），并明确标识“尖锐物
	3.3.9湿固体废物和液体废物应收集在与废物化学特性和放射性特征相适应的容器内。容器应满足盛放、搬运
	3.3.10不用的放射源应在其屏蔽容器内保存。当屏蔽容器被污染时，应进行去污或外加包装以避免污染扩散
	3.3.11容器应进行标识，配置到预计将产生放射性废物的工作场所。应考虑废物容器的安全操作以及废物容
	3.3.12应记录每个废物暂存容器的以下信息：
	3.3.13放射性废物的分拣应考虑下述主要因素：
	3.3.14在实施去污作业前应评估以下内容：
	3.3.15废物管理单位应系统地收集和记录与废物管理下一环节有关的信息。在放射性废物包装容器送交废物

	3.4 放射性废物的处理
	3.4.1放射性废物处理的目标是降低废物的放射性水平或危害、减小需要处置废物的体积。
	3.4.2放射性废物处理包括减小废物体积（如焚烧、压实、切割、解体等）、去除放射性核素（如蒸发浓缩、
	3.4.3应根据废物特性选择适合的方法，必须考虑处置前管理的总体工艺过程，从而确定废物处理的程度，同
	3.4.4如果废物包含易裂变物料，应评估临界的可能，并通过设计和安全管理措施尽可能消除。在确定废物的
	3.4.5放射性废物产生单位应有关于鉴定、评估和处理不满足处理工艺要求和不满足安全搬运、运输、贮存和
	3.4.6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
	3.4.7液体放射性废物处理
	3.4.7.1液体放射性废物处理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安全、技术和经济等因素，还取决于pH 值和固体颗粒、
	3.4.7.2应分开存放化学或放射性核素组成上有很大差别的液体放射性废物流，应避免将产生热、气溶胶或
	3.4.7.3除非有特殊的理由，应避免将不同类别液体放射性废物（例如水相废物和有机相废物，含短寿命和
	3.4.7.4少量水相放射性废物向市政排水系统或受纳水体直接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放射性污染防治标准，排放
	3.4.7.5采用化学沉淀法时，应考虑二次废物的产生量、非均相废物流形成的可能性以及放射性沉淀物后续
	3.4.7.6采用蒸发法时，应考虑二次废物的产生量、蒸发器的完整性（耐腐蚀性）、存在挥发性有机物时潜
	3.4.7.7采用离子交换法时，应考虑需要特殊处理的二次废物产生量、树脂与强氧化剂（例如浓硝酸）的反
	3.4.7.8使用膜处理时，应考虑高压系统泄漏可能导致的液体废物弥散、放射性浓缩液及废膜等固体废物的
	3.4.7.9有机废物可以使用焚烧（低闪点或挥发性有毒物质除外）、固化或吸附方法。采用焚烧方法时最少
	3.4.7.10 液体放射性废物处理所产生的浓缩液应通过固化形成稳定的固化体，固化体应符合相关标准，

	3.4.8放射性废气处理
	3.4.8.1仅使用少量短半衰期放射性核素的实验室的气载流出物可能不需要额外处理，但必须确保放射性气
	3.4.8.2颗粒状放射性气载流出物在排放到大气以前须采用过滤、吸附等方法加以净化。所用的过滤器或其

	3.4.9生物放射性废物
	3.4.9.1生物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应考虑相关的放射性危害和非放射性危害（生物和传染危害；物理、化学、
	3.4.9.2含短半衰期放射性核素，具有感染性危害的生物放射性废物经过衰变后按具有感染性危害的一般生


	3.5 放射性废物的整备
	3.5.1放射性废物整备的目的是把废物转变成符合后续处理步骤接收准则的废物体或废物包，保证搬运、运输
	3.5.2 选择废物整备方法应考虑：
	3.5.3放射性废物的整备应确保： 
	3.5.4采用的废物容器应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贮存、运输和处置的废物接收准则的要求。
	3.5.5每个废物包都应有牢固的编号，且有记录文件，这些文件应妥善保存，记录文件应包括以下信息：
	3.5.6 整备后的废物包应满足放射性废物运输的管理规定。
	3.5.7应对整备过程和废物包进行质量控制，以保证废物包满足处置接收准则。

	3.6 排放控制
	3.6.1流出物中放射性核素的浓度和总量需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并且应该尽可能对排放方案进行优化。
	3.6.2废物产生单位应进行排放控制，建立排放操作的技术程序，指定负责人员，应做好流出物监测、环境监
	3.6.3在应急预案中应考虑事故工况下可能的环境排放。
	3.6.4在运行阶段，废物产生单位应：
	3.6.5废物产生单位应总结与排放相关的运行经验，以优化防护和安全。

	3.7 清洁解控
	3.7.1对于适合清洁解控的废物，当废物中的放射性核素含量低于清洁解控水平时，可参考附录Ⅲ，按相关流
	3.7.2废物产生单位和管理单位应遵守以下关于清洁解控的管理规定：
	3.7.3应记录清洁解控物料的信息，按质量保证要求进行保管，并按要求向监管部门报告。
	3.7.4若清洁解控废物有其他危害（例如传染性或毒性），还应满足相关的监管要求。
	3.7.5放射性废物清洁解控前需完成的工作主要包括： 

	3.8 事故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3.9 场内转运
	3.9.1放射性废物的场内转运是指废物从产生源头到废物处理、贮存场所的场内搬运、工艺流程内流动和场内
	3.9.2放射性废物包的场内转运应满足以下条件：
	3.9.3在场内转运前应进行废物包表面非固定性放射性污染检测，并保存记录以备核查。放射性废物包外表面
	3.9.4当放射性废物包装上出现意外污染，可能表明该废物包或附近废物包已破裂或损坏。废物产生单位应制

	3.10 放射性废物的贮存
	3.10.1放射性废物的贮存是将放射性废物暂时放置在一个配备有适当隔离和监测手段的设施内，在规定的贮
	3.10.2在放射性废物产生前，废物产生单位应确保具备废物贮存场所。确定贮存后进行排放、使用、清洁解
	3.10.3废物接收单位有责任确认所收集或接收的废物满足监管部门批准的接收准则，若废物不能满足接收准
	3.10.4应对废物和贮存设施进行定期监测、检查和维护以确保废物包的持续完整性。放射性废物应尽量以固
	3.10.5放射性废物贮存设施应依据废物的类型、特性和相关危害、放射性活度总量和预期贮存期进行设计。
	3.10.6应定期检验贮存容量是否充足，应考虑正常运行和事故时预计废物产生量、贮存设施预期寿命和处置
	3.10.7放射性废物的贮存应确保废物被隔离，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受到保护，且废物能够进行后续移动、
	3.10.8在整个放射性废物管理中，都应确保贮存的安全性。贮存未整备的放射性废物时应防止泄漏。
	3.10.9在考虑放射性废物的贮存安排时，应详细评价以下内容：
	3.10.10放射性废物排放或清洁解控前的贮存
	3.10.11放射性废物处理前的贮存
	3.10.12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的贮存

	3.11 放射性废物接收准则
	3.11.1废物接收准则规定拟进行处理、贮存或处置的废物包和未包装废物的放射性、机械、物理、化学和生
	3.11.2为了实现操作的连续性和整个废物管理过程的一致性，必须考虑放射性废物管理各步骤之间的相互依
	3.11.3每个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设施都应在安全评价中确定其自身的废物接收准则，同时应考虑废物管理
	3.11.4进行处理、贮存和/或处置的废物包和未包装废物应满足安全评价确定的接收准则。
	3.11.5废物管理单位应为不同类放射性废物和废物包制定明确的废物接收准则和程序，并将其提供给废物产
	3.11.6应建立适当的质量保证体系，以确保废物符合接收准则。
	3.11.7应确保即将转移至其他废物管理设施或步骤的放射性废物符合接收单位的接收准则。
	3.11.8废物接收程序必须包含废物不符合接收准则的安全管理规定，例如补救措施或退回废物的规定。
	3.11.9废物管理单位应明确废物产生单位应提供的文件，以及相关的废物包装记录。在装运之前以及在废物
	3.11.10收到废物后，应在不损害废物包完整性的情况下对废物包所装废物进行确认。应记录来自废物产生

	3.12 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设施
	3.12.1应通过良好的工程和管理措施确保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设施（主要是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安全
	3.12.2在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寿期内的各阶段（选址、设计、运行和关闭或退役），应提供下述三个方面的
	3.12.3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设计
	3.12.3.1在设计放射性废物处理设施时，应考虑：
	3.12.3.2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容量应依据放射性废物数量确定。具体布置应依据放射性废物的活度、化
	3.12.3.3应依据废物的化学和放射性特性、体积以及搬运和贮存的技术要求选择容器。应避免由于液体的
	3.12.3.4贮存设施的设计应考虑满足定期检查要求，包括进行辐射控制（剂量率和表面污染测量）和对废

	3.12.4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建造和调试
	3.12.4.1应按批准的设计建造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并经过批准开展需要的验证实验（例如对焊缝
	3.12.4.2设施的调试过程应按计划验证设备、结构、系统、部件和设施整体的性能。调试可以分阶段进行
	3.12.4.3调试完成后，应编制调试报告，调试报告应记录设施竣工状态。调试报告可以为设施运行提供信

	3.12.5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运行
	3.12.5.1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设施应按相关规定和审批条件运行。运行应依据规定程序考虑设施的维护
	3.12.5.2运行限值、条件和控制值应包括在授权文件中，这些参数也可以在单独的文件中给出，在授权文
	3.12.5.3须向监管部门提交所有安全相关准则和管理部门要求的运行程序文件。这些程序应包括对安全运
	3.12.5.4对于大型或集中废物贮存设施，开始运行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3.12.6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的退役
	3.12.6.1在放射性废物处理和贮存设施寿期内的每个阶段都应考虑退役，尤其是在设施设计和后续的改扩
	3.12.6.2在准备退役的相关活动时，应考虑以下阶段：


	3.13 废旧放射源的管理
	3.13.1废旧放射源应依据合同返回生产单位或原出口国。对于不能返回的放射源，应送集中贮存设施。
	3.13.2废旧放射源不应被压实、破碎或焚烧。最重要的原则是放射源不能从包壳中移出，包壳也不能被破坏
	3.13.3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维持并定期检查对废旧放射源的控制状况。


	4  质量保证体系
	4.1 一般要求
	4.1.1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能够确保：
	4.1.2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通过建立满足辐射安全要求的质量保证体系，实现质量管理和质量证明，
	4.1.3为了建立和保持一个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应考虑以下内容：
	4.1.4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定期审查其组织内质量保证体系的实施情况。当发现有偏离时，应提出
	4.1.5审查应包括对程序的修订，删除不利于许可活动安全的程序。

	4.2 记录和报告
	4.2.1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建立废物信息记录，及时登记并更新废物情况；妥善保存记录，以确保
	4.2.2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定期检查记录系统运行是否正常，记录系统应满足废物从收集点直到长
	4.2.3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确保记录并保持以下与放射性废物特性有关的数据：
	4.2.4放射性废物产生单位还应保存以下内容：
	4.2.6废物管理单位应提供场地平面图、工程图纸、技术要求、过程描述、运行程序以及相关安全操作规程，
	4.2.7废物产生单位与废物管理单位应保存与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设施在调试、运行、升级改造或退役期间
	4.2.8废物产生单位和废物管理单位应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定期如实报告放射性废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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